
中国海洋大学行远书院院长奖、博雅奖 

管理办法（试行） 

 

总则 

一、 设置院长奖和博雅奖，旨在激励学生践行博雅理念

与荣誉精神，表彰在课程学习、生活训练、书院发展中有标

杆示范作用的学生，营造团结凝聚、积极向上的书院氛围。 

二、 行远书院院长奖和博雅奖采用候选人提名制。行远

书院成立院长奖和博雅奖提名小组，负责候选人提名工作；

成立院长奖和博雅奖评审小组，负责评审工作。 

三、 提名小组由行远书院课程导师、办公室秘书、学生

代表（1人）组成；评审小组由行远书院院长、执行院长、副

院长、课程导师（1 人）、办公室秘书（1人）组成。 

参评条件 

四、 学生符合以下各条件者，有资格获得博雅奖提名： 

1. 热爱祖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作风正派，遵纪守法，品德优良； 

2. 认同博雅理念，践行荣誉精神，在院期间关心书院

发展，努力追求进步； 

3. 书院课程（必修课程）平均成绩名列前三分之一； 

4. 担任课程小助教并圆满完成小助教工作； 



5. 积极参与书院校际交流或暑期实践等活动。 

五、 学生符合以下条件者，有资格获得院长奖提名： 

1. 符合第四条规定的各项条件； 

2. 在书院两年学程中表现优异，在课程学习、交流实

践、志愿服务等方面均有突出表现，标杆示范作用显著，能

够代表行远精神； 

3. 在同届学生中获得较高评价（学生投票评选）； 

4. 对书院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奖项设置 

六、 院长奖奖金金额 5000 元/人，博雅奖奖金金额

2000 元/人。获奖名额由评审小组综合提名学生实际情况确

定。 

评定程序 

七、  院长奖于每年 6 月面向当届拟结业学生展开评

选工作；博雅奖于每年 9月面向书院在院学生展开评选工作。 

八、 行远书院办公室根据院长奖和博雅奖参评条件

要求，提出有参选资格学生名单并呈提名小组。 

九、 提名小组根据名单，综合学生课程表现、学习成

绩、担任小助教等情况，及学生生活训练、交流实践、志愿

服务等情况，提名候选人并提出提名理由。其中，课程导师

以课程为单位每门课程提名候选人 1-2人，书院办公室提名

候选人 2-4人。书院办公室汇总提名候选人名单及提名理由，



形成入围学生名单。 

十、 评审小组根据入围学生名单，综合考虑学生对博

雅理念、荣誉精神的践行情况，及对书院学生的示范效果，

评定出获奖建议名单，向全院师生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无

异议后，确定最终获奖名单。 

十一、 院长奖、博雅奖评选结果由院长奖、博雅奖管理

委员会审定。院长奖评选结果于当年度结业典礼公布，博雅

奖评选结果于当年度新生培训营结训典礼公布。 

其他 

十二、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试行。 

十三、 本办法由行远书院院长奖、博雅奖管理委员会负

责解释。 

十四、 本办法由管理委员会根据书院发展实际情况，适

时进行修订。 

 


